
行政处罚决定书

攀枝花市颐年养老服务中心：
本机关于2025年1月14日对你单位未按照规定参加2023年年度检查立案调查。经调查，截至2025年1月13日，你单位未按照规定参加2020年、2021年、2022年、2023年年度检查。以上事实有《攀枝花市民政局关于开展2020年全市性社会组织年度报告和年度检查的通知》《攀枝花市民政局关于部分社会组织限期补检的通知》《攀枝花市民政局关于全市性社会组织2020年度年检结果的公告》《攀枝花市民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度全市性社会组织年报年检工作的通知》《攀枝花市民政局关于部分社会组织限期补检的通知》《攀枝花市民政局关于全市性社会组织2021年度年检结果的公告》《攀枝花市民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全市性社会组织年度报告年度检查工作的通知》《攀枝花市民政局关于部分社会组织限期补检的通知》《攀枝花市民政局关于2022年度全市性社会组织年检结果的公告》《攀枝花市民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度全市性社会组织年度报告年度检查工作的通知》《攀枝花市民政局关于部分全市性社会组织限期完成2023年度检查工作的通知》《攀枝花市民政局关于2023年度全市性社会组织年检结果的公告》等证据证实。上述行为违反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于每年3月31日前向业务主管单位报送上一年度的工作报告，经业务主管单位初审同意后，于5月31日前报送登记管理机关，接受年度检查”的规定。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三项“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第十条“登记管理机关对连续两年不参加年检，或连续两年‘年检不合格’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予以撤销登记并公告”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
按照《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三十九条“登记管理机关对社会组织作出撤销登记或者吊销登记证书的处罚决定的，应当收缴登记证书（含正本、副本）和印章”的规定，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5日内将登记证书（含正本、副本）和印章送交本机关。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攀枝花市人民政府或者四川省民政厅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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